
南投縣疑似考古遺址(無主物)提報表 

編號：(提報人無需填寫)                  *提報日期：   年   月     日 
提報人基本資料 

*姓名

/名稱 

 聯絡人 

姓名 

 

*聯絡

方式 

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E-mail address)： 

電話(    )                   行動電話： 

所在地點 

*位置 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弄             號 

地號：                                                    

相對位置：                                                

鄰近地標：                                                

 

位置簡圖 

 

 

 

 

 

現場環境照片 

*發現

原因

日期 

□工程開發 □農作 □漁牧 □自然裸露 □教學研究 □其它 

說明：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簡要

特徵

描述 

遺跡描述： 照片 

 

 

 

遺物描述：(類別、材質) 照片 

 

 

 



調查

同意 

本人           □是 □不是 提報疑似遺址區域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使

用)人，兹□同意 □不同意 本縣(市)/市政府或受託單位相關人員進入

本區域進行遺址調查工作。 

 

              土地所有或管理(使用)人：(簽名) 

 

填 

表 

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抄錄：□電話通知  □電子郵件 □網路郵件 □新聞報導 □其他 

說明： 

 

 

處 

理 

情 

形 

 

資料核對：  □非已知遺址範圍        □位於或鄰近普查遺址  

□鄰近或位於列冊遺址 (遺址名稱                   ) 

□其他                        

說明： 

 

 

 

辦理單位：              承辦人：             受理時間: 

 

填表說明： 

1.本表內有雙框之格線者提報人無需填寫。 

2.「﹡」表必填欄位，請確實填具。 

3、提報人為團體時請填寫團體名稱及聯絡人。 

4、提報人基本資料請確實填寫，否則將無法受理。 

5、照片與圖面至少一張（幅），並得依需要增加，照片為提報必要資料請務必

提供，以免資料不足無法受理影響提報人權益。 

6、調查同意欄為提報人為土地相關權益人時填寫。 

7、填表人欄為公務單位相關人員依相關訊息主動提報或提報人所提資料不足

逕行補充時使用。 

備註：各主管機關運用時得依需要重行設計表格形式，唯欄位名稱不得變更，以

配合網路通報系統之作業。填表人欄及處理情形欄為機關作業資料登錄使用

不需提供一般民眾使用。 

 

 

 

 

 

 


